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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会计监督 （一）单位内部的会计监督 （1）各单位的内部

会计监督制度 1、各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

的内容如下：A、内部会计管理体系。B、会计人员岗位责任

制度。C、账务处理程序制度。D、内部牵制制度。E、稽核

制度。F、原始记录管理制度。G、定额管理制度。H、计量

验收制度。I、财产清查制度。J、财务收支审批制度。K、实

行成本核算的单位应当建立成本核算制度。L、各单位应当建

立财务会计分析制度。 2．各单位建立、健全本单位内部会

计监督制度应当符合四项要求：A、是记账人员与经济业务

事项和会计事项的审批人员、经办人员、财物保管人员的职

责权限应当明确，并相互分离、相互制约；B、是重大对外投

资、资产处置、资金调度和其他重要经济业务事项的决策和

执行的相互监督、相互制约程序应当明确；C、是财产清查

的范围、期限和组织程序应当明确；D、是对会计资料定期

进行内部审计的办法和程序应当明确。 （2）单位负责人的

义务和会计机构、会计人员的职权 1、单位负责人的义务 单

位负责人在会计监督方面的义务主要有两条，一是应当保证

会计机构、会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，二是不得授意、指使、

强令会计机构、会计人员违法办理会计事项。 单位负责人保

证会计机构、会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，应注意两方面的问题

。一方面要支持会计机构、会计人员的工作，另一方面，单

位负责人自己也不得非法干涉会计机构、会计人员依法行使



职权。 2．会计机构、会计人员的职权 会计机构、会计人员

在会计监督方面的职权主要是，发现会计账簿记录与实物、

款项及有关资料不相符的，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

有权自行处理的，应当及时处理；无权处理的，应当立即向

单位负责人报告。具体的监督职权包括以下内容： A、对原

始凭证进行审核和监督。 B、对伪造、变造、故意毁灭会计

账簿或者账外设账行为，应当制止和纠正；制止和纠正无效

的，应当向上级主管单位报告，请求作出处理。 C、对实物

、款项进行监督，督促建立并严格执行财产清查制度。 D、

对指使、强令编造、篡改财务报告的行为，应当制止和纠正

；制止和纠正无效的，应当向上级主管单位报告，请求处理

。 E、对财务收支进行监督。 F、对违反单位内部会计管理制

度的经济活动，应当制止和纠正；制止和纠正无效的，向单

位领导人报告，请求处理。 G、各单位制定的预算、财务计

划、经济计划、业务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。 H、各单位

必须依照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接受财政、审计、税务等机关

的监督，如实提供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、会计报表和其他会

计资料以及有关情况，不得拒绝、隐匿、谎报。 I、按照法律

规定应当委托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的单位，应委托注册会计

师进行审计，并配合注册会计师的工作，如实提供会计凭证

、会计账簿、会计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以及有关情况，不得

拒绝、隐匿、谎报，不得示意注册会计师出具不当的审计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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